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23年  第39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法兰西共和国农业与粮食主权部关于中国从法国输入种猪的检疫和卫生条件的规定，现将法国输华种猪检疫和卫生要求公布如下：

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法兰西共和国农业与粮食主权部关于中国从法国输入种猪的检疫和卫生条件议定书》。
二、允许进境商品
种猪。 
三、检疫审批要求

（一）法兰西共和国农业与粮食主权部（以下称“法方”）在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称“中方”）已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称“进境检疫许可证”）并经中方赴法国预检兽医官同意后，方可依照本议定书的规定和进境检疫许可证的要求开始对出口种猪实施检验检疫。

（二）每份进境检疫许可证只允许进口一批种猪。

四、法国动物卫生状况要求
法方确认，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推荐规则，法国境内没有口蹄疫、古典猪瘟和猪水泡病，且未接种对应疫苗。如果法国发生了上述疫病，法方应根据WOAH推荐规则向中方通报并停止向中国出口种猪。

法方按照2021年12月1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和草原局与法兰西共和国农业和食品部关于非洲猪瘟区域化管理的合作协议》要求，对非洲猪瘟实施区域化管理。

五、法国农场检疫要求
（一）法方确认输出种猪的农场符合以下要求：

1. 处于法国官方兽医机构的监管之下。

2. 符合生物安全和动物卫生的建设要求。

3. 出口农场应通过临床观察或实验室检测的方式对下列疫病进行监测：水泡性口炎、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布氏杆菌病、结核病、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支原体肺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日本脑炎、猪铁士古病毒性脑脊髓炎、猪细小病毒病、猪丹毒、猪链球菌病、猪萎缩性鼻炎、猪圆环病毒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猪流感、猪副伤寒、猪密螺旋体痢疾、猪旋毛虫病。发生上述疫病时，阳性种猪应及时剔除。法国官方兽医官或中方预检兽医官应在预检过程中审核上述监测情况和检测结果报告。

（二）种猪在农场隔离，做临床检查，并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疫病检测：

1.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欧洲型、美洲型），间接免疫荧光抗体试验(血清稀释1:20)或ELISA试验；

2. 猪传染性胃肠炎，阻断ELISA试验；

3.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PCR试验（检测1-12型）；

4. 伪狂犬病，病毒中和试验（血清稀释1:4）或ELISA；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种猪应及时剔除，阴性种猪方可转入下一阶段的隔离检疫。若同一农场所有种猪单一疫病阳性率超过10%，则该农场所有种猪不得转入下一阶段的隔离检疫。

六、法国隔离检疫要求
（一）种猪输华前，应在法国官方批准的隔离场隔离检疫至少30天。法方应出台隔离场批准标准并及时向中方通报。输华种猪不得与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动物接触。在隔离检疫期间，应对输华种猪逐头进行临床检查，并在隔离检疫第14天后，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疫病检测。

1.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欧洲型、美洲型），间接免疫荧光抗体试验（血清稀释1:20）或ELISA试验；

2. 猪传染性胃肠炎，阻断ELISA试验；

3. 伪狂犬病，病毒中和试验（血清稀释1:4）或ELISA；

4. 布氏杆菌病，竞争ELISA或荧光偏振试验（FPA）；

5. 甲型H1N1流感2009变异株引起的猪流感，输华前10个工作日内的临床检查。如种猪群出现上述流感症状，则应逐头采集鼻腔拭子样品，可以将3份样品混合为1个待检样品，用RT-PCR或实时RT-PCR方法对待检样品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种猪，应立即剔除；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向中国出口。

（二）应在隔离检疫期间，经法国官方认可兽医的监督，使用法方批准的有效药物，对输华种猪进行体内、外寄生虫驱虫，并对钩端螺旋体病、猪密螺旋体痢疾和支原体肺炎进行预防性治疗。

（三）中方鼓励在隔离检疫期间，经法国官方认可兽医的监督，对输华种猪接种法方批准的针对猪细小病毒、猪丹毒和猪圆环病毒2型的疫苗。如输华种猪未接种上述疫苗，但中方针对上述疫病抗体监测的结果为阳性时，相关情况造成的损失应由法国出口商承担。未经中方同意，不得注射除上述疫苗以外的其他疫苗。

（四）输华种猪在隔离检疫期间和运输途中所用饲料、水、垫草应符合兽医卫生要求。

七、输华前检疫要求
（一）应在启运前24小时内，对输华种猪开展临床检查，临床检查应是健康的，没有传染病症状和外伤痕迹，适合运输。

（二）装载输华种猪的箱、车或机舱应清洁卫生，使用前，应用法方批准的有效消毒剂进行消毒。

（三）种猪运往中国的途中，不得经过与猪有关的严重传染病地区，也不得与不同收、发货人的动物相接触。种猪运输至法国启运机场后应在24小时之内装机起飞。

（四）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入境口岸，将输华种猪运抵中国。运载输华种猪的飞机可经停第三国，但在第三国经停时间不得超24小时，且经停期间种猪不得卸离飞机、不得将其他动物、饲料和水等运上飞机。

八、检疫证书要求

检疫合格的，由法方按照双方确认的证书样本签发动物卫生证书。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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